
 

 
受文者：各中會/族群區會、台南神學院、台灣神學院、玉山神學院 

 
副  本：客家宣教委員會、原住民宣教委員會 

 
主  旨：修訂「傳道師分派辦法」暨暨暨暨更新台基長(62)總傳字第 175 號文附件之「傳

道師分派辦法」。 

 
說  明：一、本會於 2018 年 2 月 12-13 日傳道事工懇談會中，將過去幾年中，各

中會/族群區會所面臨之分派問題，交流整合意見，並修訂傳道師分

派辦法。 

二、經本會第62屆2018年2月13日第四次委員會議事案議決：同意修訂「傳

道師分派辦法」，並自自自自 2018年年年年 5月起實施月起實施月起實施月起實施。  

三、修訂之「傳道師分派辦法」如 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。 

四、另，請貴會作廢2018年2月5日台基長(62)總傳字第175號文附件之「傳

道師分派辦法」 

五、耑此函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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